
2008 年 6 月 19 日會議  
資料文件  
 

 
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  

 
倘工資保障運動成效不彰  

而須為清潔工人和保安員訂立法定最低工資的準備工作  
 

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的檢討機制  
 
 
目的  
 
 本文件跟進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近期會議的討論，向委

員簡述倘「工資保障運動」（下稱「運動」）最終成效不彰而需

為清潔工人及保安員訂立法定最低工資的準備工作中，有關法定

最低工資水平檢討機制方面的進展。  
 
 
背景  
 
2. 根據政府外判服務合約的強制性工資規定，政府服務承辦

商付予非技術工人的每月工資率，不得低於招標時政府統計處 (統
計處 )《工資及薪金總額按季統計報告》（《按季報告》）內訂明
的相關職業的平均每月工資。根據上述安排所釐定的工資水平在

整段合約期內保持有效。  
 
3. 經參照政府外判服務合約的強制性工資安排，我們以《按

季報告》訂明的清潔工人和保安員的現行市場平均工資，作為「運

動」所涵蓋兩個工種的參考工資。  
 
 
主要考慮事項  
 
4. 為確保工資下限能有效保障欲保障的僱員，我們須引入機

制，不時檢討法定最低工資水平。在制定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檢討

機制方面，須考慮下列相關事項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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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) 檢討機制  
 
5. 根據外國經驗，檢討機制有不同的形式，既有透過獨立機

構制定及調整／建議法定最低工資水平，也有採用立法形式。不

過，無論採用何種方式，檢討機制的共通工作，通常都包括調查

和研究與工資水平檢討有關的社會、就業及經濟因素；徵詢持份

者 (包括商界及小型企業 )對工資水平影響的意見；監察弱勢工人可
能被取代的情況；蒐集持份者對調整工資水平的意見，以及因應

所有相關的因素及指標，建議新的工資水平。  
 
6. 就本地而言，最佳的做法是訂立一套釐定和檢討法定最低

工資水平的機制，而該機制既能保障法例原意要保障的僱員，又

能兼顧弱勢工人可能被取代的問題，以及本港整體經濟需要。在

這方面我們必須緊記，香港的工資須保持相當的靈活性，以應付

外來衝擊，特別是本港採用聯繫匯率制度，貨幣政策欠缺彈性，

工資的靈活性更形重要。此外，有關機制在審議工資水平的過程

中，亦須徵詢持份者的意見。  
 

(ii) 調整法定最低工資水平  
 
7. 很多國家參照不同的社會、經濟及就業因素釐定最低工

資。鑑於法定最低工資影響廣泛，如在香港實施法定最低工資，

理應也考慮一籃子的因素／指標。我們認為，採用「一籃子指標」

的方式，可讓我們考慮通脹、營商影響、就業情況、工資水平及

整體經濟展望等所有相關因素，因此較為合適。由於現時的統計

調查並非為法定最低工資而設，故當局正考慮是否需要進行新的

統計調查／更改調查模式，以蒐集有關數據，並研究上述統計調

查的設計，俾能配合採用「一籃子指標」的方式。  
 

(iii) 影響評估  
 
8. 為了準確評估實施法定最低工資後弱勢工人可能被取代

的情況和程度，以及營商和經濟所受到的影響，當局必須定期進

行影響評估。評估結果可作為日後檢討工資水平的有力依據，而

此舉亦是大部分實施法定最低工資經濟體系的既定做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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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進行影響評估所需的數據，可通過統計處的統計調查收

集。然而，現有的統計調查例如「綜合住戶統計調查」和「勞工

收入統計調查」，均非專為實施法定最低工資而設，未能提供切合

所需的數據。為方便調整最低工資水平，我們有需要調適現時的

統計調查方式，或進行新的統計調查。統計處現正研究其他國家

官方統計機構（包括英國國家統計局）所採用的方法。我們會參

考其他國家的做法，並因應本港所需的數據，設計合適的統計調

查方法。  
 

(iv) 檢討的周期  
 
10. 有關工資水平檢討的周期，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做法。有些

國家訂明檢討的周期，有些則對檢討周期作彈性處理，並只在有

需要時才調整工資水平。因此，我們應考慮與檢討周期有關的各

項因素。  
 
11. 檢討的周期對執法工作有重大的影響。從監管及收集證據

方面來看，工資水平調整過密會耗用大量資源，帶來核證困難，

並會影響檢控工作的成效和效率，亦會增加僱主的守法成本。正

如勞工顧問委員會 (勞顧會 )在 2007 年 12 月 10 日討論時提到，在
「運動」下按季調整參考工資水平的做法會產生實際困難，故此

勞顧會委員同意，不論本年 10 月「運動」的全面檢討結果如何，
應採用有別於按季調整工資水平的方式。  
 
12. 此外，在決定檢討的周期及時間時，亦應考慮收集「一籃

子指標」及影響評估的最新數據所需的時間。事實上，現時來自

統計處按年調查的大部分有關工資及營運成本的數據，均在調查

參考期及數據提供日期之間存在約一年的時間差距，而一些其他

指標的時間差距則可能較短。不過，正如上文所述，我們很可能

須改善現時的調查方式，以便為實施法定最低工資收集額外及更

確切的資料 (例如在不同規模的企業任職人士的詳細職業分布 )，因
此，收集及整理數據的時間或須延長。  
 
13. 訂明檢討周期可方便僱員進行財務策劃，也有助僱主預算

營商成本，但在釐定適當的檢討周期時，必須考慮收集有關數據

以進行影響評估所需的時間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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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路向   
 
14. 勞顧會委員已大致知悉各有關事項，包括清潔工人和保安

員的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檢討機制。勞顧會會繼續深入討論這方面

的事宜。  
 
15. 請各委員省覽本文件的內容。   
 
 
 
 
勞工及福利局   
勞工處   
2008 年 6 月  


